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政府移民办 

关于印发《河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发放办法》 

的通知 

豫财办农〔2007〕2 号 

 

 各省辖市财政局，移民主管机构： 

    为切实做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发放工作，根据《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

的通知》(豫政[2006]57 号)、《河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豫财办农[2007]1 号）的相关规定，省财政厅会同省

政府移民办制定了《河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发放办法》，

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河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发放办法 

 

 

                                                                                              

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 

河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发放办法 

 

     第一条  为做好我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以下简称移民

后期扶持基金）发放工作，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完

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06〕57 号，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河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使用管

理暂行办法》（豫财办农[2007]1 号）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按《实施方案》规定的范围、期限和对

象发放。 

    第三条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的发放标准按照中央统一规定，每人每

年 600 元。 

    第四条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发放的组织实施工作，实行政府负责、

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县级财政和移民主管部门具体办理。 

    第五条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能够直接发给移民个人的应尽量发放到

移民个人，发放给移民个人的采取为移民办理银行存折（卡）方式。 

    第六条  县级财政部门和移民主管部门在县（市、区）所在地通过

招标选择一家国有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作为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的发放

银行。 

    第七条  县级财政部门应在中标银行开设基金专户，并与银行签订

“委托代发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协议书”，明确各自职责，统一和规范各

自的业务流程。 

    第八条  县级移民主管部门根据省政府核定的移民人数，为移民户

建立档案，将移民个人账户资料存档并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同时逐级



上报省财政厅、省政府移民办。 

    第九条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每半年发放一次。每年第一季度，有关

县（市、区）移民主管部门将核准的移民名册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

部门分别在第二和第四季度末将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拨入在银行开设的

基金专户。 

    第十条  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县级移民主管部门建立的移民户档案，

在中标银行开设移民个人账户。 

    第十一条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拨入基金专户后，中标银行应在办好

移民个人账户的 7 个工作日内将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打入移民个人账户。

打入移民个人账户后，由乡镇财政所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移民个人银行

存折（卡）发放到移民户。 

    第十二条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发放对象如出现《实施方案》中规定

的不得享受后期扶持政策的情况，由县级移民主管部门核定后送同级

财政部门，停止发放并收回已发放的资金。对上述情况隐瞒不报而继

续冒领后期扶持基金的移民，一经查实，在其应享受的后期扶持基金

中如数扣回。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每年 12 月底前，县（市、区）财政部门应配合移民主管

部门对下年度享受后期扶持政策的移民人数进行核对，将变化情况分

别逐级上报省财政厅、省政府移民办核定后，由省财政厅对下年度的

预算作出调整。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审计、移民部门对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发放工

作定期进行检查，并接受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以及中介机构的监测

评估。对监督检查和监测评估中发现的拖欠、贪污、挪用移民后期扶

持基金的问题，要按规定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



任人的责任。触犯法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各市县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扶持基金发放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政府移民办负责解释。 


